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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

整體推動計畫 
「十二年國教本土語文優良教學教案競賽」實施計畫 

 

一、 依據 

（一）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     

      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。 

 (二)花蓮縣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 

     - 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領域本土語文輔導小組團務計畫。 

 

二、目的 

 (一) 以「素養導向」為主軸，研發在地情境化課程與教學活動，加強本土語 

      言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之教學知能，對課程轉化有效教學。 

 (二) 深化本土語文教師教學廣度與深度，提升教學品質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 

 (三) 增進本土語文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專業知能教學實務，以提升本土語文 

      教材研發動能。 

 

三、辦理單位 

 (一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(二)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、花蓮縣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

   (三)  承辦單位：花蓮縣西林國民小學 

 (四) 協辦單位：花蓮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、花蓮縣信義國民小學、花蓮

縣秀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太平國民小學、花蓮縣馬遠國民小

學 

 

四、辦理日期及地點 

（一）教案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至110年5月21日(五)止。收件地點：花蓮縣西 

      林國小學教導處。 

（二）比賽結果公布日期：110年5月27日(四)。公布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處務 

      公告、花蓮縣本土語文教育網站及花蓮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網站。 

（三）成果發表日期：110年6月2日(三)全天，地點於花蓮縣西林國民小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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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辦理方式 

（一）參加對象：本土語言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、現職教師、族語專職老師及 

      代理教師(含幼兒園教師、族語教保員及一般教保員) 

（二）參加組別，分成閩南語、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等三組。可採「單人」或   

      「2-4人團體」報名，採團隊報名者亦可跨校或跨縣市組隊參加。 

（三）參賽作品：統整式教案(有幾節課就要呈現幾節課的教案設計)。參與徵  

      選之教案不得為已獲其他獎勵或已公開發表之教案。 

（四）評分項目及方式 

      1.評分項目： 

項目 比重 項目 比重 

教學設計理念與學習者條件分析 20% 教學資源與教學媒材設計 20% 

教學目標與學生學習目標設計 20% 學習評量設計 20% 

教學活動與流程設計 20%   

      2.評分方式： 

    本競賽之評分方式，將由承辦學校視各語別之送件數，邀集閩南、客家及

原住民族各語別兼具教學實務、本土語文專業之學者專家及教育人員共9人組成

評審小組，分別依評分項目進行評分作業。 

    上述之評審委員，承辦學校仍將依「利益衝突迴避法」等相關法規辦理擇

定與切結，以維公平原則。 

（五）作品規範 

    請至「花蓮縣本土教育暨臺灣母語日資訊網 http://native.hlc.edu.tw/」    

 網站《最新消息》下載「十二年國教本土語文優良教學教案競賽」徵件相關資  

 料 (含報名表、授權同意書、授權聲明書、教案活動設計表及素養導向檢核

表)。 

（六）收件方式 

    一律以郵寄方式報名，參與徵選資料請寄送「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」  

 (979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8鄰114號)教導處收，並請在信封適當位置註明「十 

 二年國教本土語文優良教學教案競賽」文字。資料不全或逾期者不予受理，參 

 與徵選作品一律不予退件。 

（七）錄取名額及獎勵 

1.依組別分別頒贈特優、優等及佳作等數名。因考量本縣原住民族族別(六大族) 

  及語別(10種語別)之複雜性，並能達到激勵作用，故在人數之調整上有所差 

  異。錄取名額及獎勵方式如下： 

 

http://native.hl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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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獎項 獎勵 名額 

 特優 每人嘉獎2次。 1 

閩南語組 優等 每人嘉獎1次。 3 

 佳作 每人獎狀 1 張。 3 

 特優 每人嘉獎2次。 1 

客家語組 優等 每人嘉獎1次。 3 

 佳作 每人獎狀 1 張。 3 

 特優 每人嘉獎2次。 2 

原住民族語組 優等 每人嘉獎1次。 4 

 佳作 每人獎狀 1 張。 4 

 

2.為兼顧鼓勵性及公平性，各組送件評選之件數與錄取名額及獎勵之比率，得 

  由評審小組會議議定之。 

3.得獎教案成果訊息將以公文或公告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處務公告、花蓮縣本 

  土語文教育網站及花蓮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網站，並於110年6月2日(三) 

  舉行得獎教案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會。 

4.成果發表會流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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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

整體推動計畫 

十二年國教本土語文優良教學教案成果發表會 

 

日期 時間 主題活動 講師 地點 備

註 

110年6

月2日

(星期

三) 

8:50-9:00 開幕式 

教育處長官 

薛明仁領召 

林萬男副領

召 

鍾蕙伃副領

召 

呂國良副領

召 

西林國

小 

預

計

參

加

人

數

80

人 

9:00-12:00 

閩南語組、客家語組、

原住民族語組 

特優教案成果分享發表 

特優教案成

果分享發表

共 4位教師

發表 

13:00-17:00 

閩南語組、客家語組、

原住民族語組 

優等教案成果分享發表 

優等教案成

果分享發表

共4位教師

發表 

17:00-17:30 行政宣導 

本指員劉康

正、陳世玟 

薛明仁領召 

林萬男副領

召 

鍾蕙伃副領

召 

呂國良副領

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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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注意事項 

    1.參賽作品須為原創性教學方案，並未參加過任何公開比賽或發表。 

    2.所有作品須自行保留備份，作品寄出後概不退還。 

    3.參賽作品使用之媒體與素材，可自行拍攝、繪製或創作，或參考選用 

     「創用 CC」、國家影視產業平台等授權之圖片、音樂並依規定標示。 

    4.若有使用非法之媒體素材，非經授權之文字、圖片、影音為內容或抄襲 

      他人作品，一經查證屬實立即取消參賽資格，若為得獎作品，一併取消 

      得獎資格，且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，不得異議。 

    5.著作規定：十二年國教本土語文優良教學教案競賽，以電子形式儲存、 

      製作與利用(例如活動全成影音錄製與製作、教案競賽之教學影片與教材、 

      發表中所使用之資料數位化，並以光碟形式或電腦網路連結等方式整 

      合)，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學習與檢索、閱讀、列印等， 

      得不限時間與地域，為教學與學術研究等目的之參考。 

    6.繳交作品前請務必確認所有檔案之正確性，若無法執行視同放棄參賽資 

      格。 

 

六、經費來源及概算： 

    由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

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」專款項下支應。 

 

七、成效評估之實施 

實

施

期

程 

實施方法 質量分析方法 備註 

研

習

結

束 

研習現場填答

回饋表(如附

件二) 

採五等級滿意度

與質性意見表

達，以百分比作

量的統計與意見

的蒐集。 

回饋單設計以學習者對本研習的反應

及學習情形作了解，包括教學策略引

導、課程設計能力、提昇教學技巧等

滿意度，以及心得感想、教學困境等

等。根據回饋單表結果，重新審視調

整研習的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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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預期成效 

(一)提升輔導團員及本土語文教師之觀念與教學能量。 

(二)強化本土語言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教學知能，對精進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，   

    有更精熟且 有效的學習與落實，提升教學品質。 

(三)鼓勵輔導團員、本土語文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，精進學習，研創教學創新 

    方法，樹立專業形象。 

(四)強化輔導團員、本土語文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對能掌握「資源整合、培力 

    增能、課堂實踐與專業支持」等四個核心要項進行年度團務運作之規劃。 

 

九、敍獎：辦理本計畫有功之相關人員，依規定予以敍獎鼓勵。 


